晋中医学〔2013〕21号
山西中医学院二级学院学生工作月考核实施

办法

（试  行）

学校各部门：

为了进一步推进校院二级学生工作管理模式，创建校内学生工作竞争机制，完善学生工作考评体系，调动二级学院学生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学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创新，全面提升全校学生工作整体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原则
二级学院月考核以学生工作为主线，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点与面相结合，客观公正与注重实绩相结合的原则。月考核成绩将与年度二级学院考核挂钩，与辅导员评优、班级评优等方面挂钩。

二、考核对象
各二级学院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部门

三、考核指标
包括学生工作例会辅导员出勤、二级学院辅导员考核、二级学院学生干部队伍例会及学习活动、辅导员工作日志、早操出勤、课堂出勤、教室卫生、宿舍卫生、学生安全教育及心理教育、学生违纪等，共计十三项，满分100分。

四、考核时间
二级学院每月29日9：00前将涉及本学院的考核指标上报学生处（电子版和纸质版），30日学生处统一汇总并进行全面考核。

五、考核细则
1、学生工作例会辅导员出勤（8分）

该项得分由学生处提供，评分依据以前一次学生工作例会签到为准，无故不到扣1分/次；事假、病假扣0.5分/次；上课、因公出差扣0.1分/次。

2、二级学院辅导员例会及业务学习（8分）

此项分值由二级学院提供，辅导员例会及业务学习活动每周召开一次，每次2分，要求月学生工作总结中有体现。

3、二级学院辅导员考核（8分）

该项分值由二级学院提供，各二级学院根据学生工作开展的情况及辅导员带班情况对每一位辅导员进行客观评价，并在月末上报考核情况，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8分。

4、二级学院学生干部队伍例会及学习活动（8分）

该项得分由二级学院提供，各二级学院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学生干部例会或学习活动，要求月学生工作总结中有体现，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8分。

5、辅导员工作日志（6分）

该项得分由学生处提供，学生处每月随机抽取二级学院3～5名辅导员工作日志进行考核。每人6分，学院得分为辅导员得分均值。

6、二级学院学生工作月总结（8分）

该项得分由学生处提供，根据各二级学院每月提交的学院学生工作总结计算相关分值。

7、早操出勤（8分）

该项得分由晨管部提供，具体得分=8×学院早操总出勤率。

8、课堂出勤（8分）

该项得分由各二级学院根据班级考核结果提供，要求提供每个班级的月课堂出勤率。具体得分=8×学院班级总课堂出勤率。

9、晚自习出勤（8分）

该项得分由学生处提供，具体得分=8×学院晚自习总出勤率。

10、教室卫生（8分）

 该项得分由物业管理公司提供，具体得分=8×学院教室卫生率

11、宿舍卫生（8分）

该项得分按新老校区两部分得分进行计算，老校区由校学生会组织各二级学院学生会每两周对学生宿舍进行全面卫生检查，检查结果折算为成绩A，新校区由物业管理公司根据每月卫生检查结果折算为成绩B。最终得分=（A×二级学院老校区学生比例+B×二级学院新校区学生比例）/100×8。

12、学生安全管理及心理教育（8分）

该项得分由二级学院结合自身开展的安全管理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供相关分值，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相关主题教育活动，要求月学生工作总结中有体现，开展此项工作得满分8分。

13、学生违纪（6分）

该项分值根据各二级学院提供的学生违纪情况进行计算。无违纪为得满分6分，有一例违纪减1.5分〈含使用违禁电器行为、警告（含警告）以上处分者〉。

六、考核注意事项
1、山西中医学院二级学院学生工作月考核在学生处组织下进行，采取定期检查，随机抽查等形式，在各学院班级考核的基础上，对照各项考核项指标进行月考核；

2、各二级学院对照《山西中医学院二级学院学生工作月考核实施办法》，结合本学院班级考核量化体系，每月对本院学生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自查；

3、考核指标第2、4、12项学习教育活动，活动结束后二级学院须将活动内容上传至学生处网站，辅导员例会、各项学习教育活动需有记录，在月学生工作总结中有体现，学生处根据考核指标随机抽查；

4、各项考核要客观、公正，实事求地进行；

5、年终学生处依据月考核结果对各二级学院学生工作进行总评，评比结果纳入年度学生工作考核之中。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行一票否决，月考核、年度考核为不合格
1、发生突发事件不及时上报、处理，造成重大影响的；

2、不重视辅导员职业道德而产生恶劣影响的；

3、工作消极懈怠，重大活动组织不力，造成混乱局面，影响极坏的；

4、月、年度学生工作例会出勤率低于50%的二级学院。

八、奖惩办法
1、考核结果按名次排序，月考核以学期进行汇总，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年度排名名列前三名的学院，年度考核为优秀。

2、对评为“优秀”的学院给予一定的奖励，其所在的学院分管领导和辅导员在评优、晋升职务、外出参加学习和培训等方面予以追加名额；对于评为优秀的二级学院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奖助学金等名额予以追加。

九、本考核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山西中医学院

201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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